机械工程学院党总支
关于做好学院内设机构负责人调整充实的通知
各系、中心：
根据《机械工程学院系级组织工作暂行条例》有关规定，针对各系和实验中心人员变动情况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，决定对学院系级组织岗位进行调整充实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选任岗位
[bookmark: _GoBack]本次选任的内设机构岗位共8个，具体为：机制系，系主任1人，副主任1人；机设系，副主任1人；材控系，副主任1人；机电系，系主任1人，副主任1人；仪器系，副主任1人；实验中心，主任1人。
二、任职资格与条件
1.系主任原则上需具有博士学位,副高及以上职称；副主任原则上需具有博士学位且工作1年以上；实验中心主任需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且工作3年以上，实验中心副主任需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且工作2年以上；
2.具备丰富的教学、科研工作经验，效果好；
3.具备较强的组织、协调及管理能力，善于团结他人；
4.近3年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。
三、选任程序
根据《机械工程学院系级组织工作暂行条例》等规定，此次系级组织负责人的选任按照个人申报、资格审查、民主推荐、组织考察、讨论决定等环节组织进行。
四、相关说明
（一）符合条件人员可根据拟充实的岗位，结合自身实际，选择申报一个岗位，可以跨学科、跨系申报。
（二）填写《选任系级组织负责人岗位报名登记表》（附件1），于4月12日下午5:00前以书面形式报学院综合办公室（12号楼439房间），过期视为主动放弃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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